	附件1

	南充市市属事业单位2025年公开考试招聘事业单位基本情况一览表

	招聘单位
	单位性质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主要职能

	南充市青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公益一类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南充市顺庆区北湖路83号
	0817-2806747
	负责青少年业余训练、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工作

	南充市体育运动中心
	公益一类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南充市顺庆区北湖路83号
	0817-2801043
	负责体育场馆的建设、管理、使用，组织重大体育赛事及相关活动


	附件2

	南充市市属事业单位2025年公开考试招聘足球教练员岗位和条件要求一览表

	主管部门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招聘
人数
	招聘对象范围
	其他条件要求
	备注

	
	
	岗位
类别
	岗位
名称
	
	
	年龄
	学历或学位
	专业条件要求
	其他
	

	南充市教育和体育局
	南充市青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专技岗位
	足球教练员
	2
	面向全国
	1994年12月22日及以后出生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取得相应学位
	不限专业
	1.具有国家二级运动员（足球）及以上称号;
2.取得亚足联、中国足协或省级足协颁发的E级及以上教练员证书。
	

	
	南充市体育运动中心
	专技岗位
	足球教练员
	1
	面向全国
	1994年12月22日及以后出生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取得相应学位
	不限专业
	1.具有国家二级运动员（足球）及以上称号;
2.取得亚足联、中国足协或省级足协颁发的E级及以上教练员证书。
	


	附件3

	南充市市属事业单位2025年公开考试招聘足球教练员专业考试方式及主要范围一览表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专业考试方式
	专业考试主要范围
	备注

	
	
	
	结构化专业考试
	技能操作
	其他
	

	南充市青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足球教练员
	技能测试+讲课
	
	体能、足球专项测试
	
	专业考试总分100分，技能测试70分、讲课30分。

	南充市体育运动中心
	足球教练员
	技能测试+讲课
	
	体能、足球专项测试
	
	专业考试总分100分，技能测试70分、讲课30分。


附件4

南充市市属事业单位2025年公开考试招聘足球教练员报名表
（请认真阅读说明后填写）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
	
	照
片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专业名称及代码
	
	相关证书
	

	是否应届毕业生
	
	是否在职人员
	
	现工作单位及职务
	

	现居住

地址
	
	联系电话和邮箱
	
	

	本人学习及工作

简历
	

	本人主要社会关系
	

	审查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说明： 1、此表由报考者本人填写，并经招考单位（主管部门）初审，完善报名手续；

2、请报考者如实详尽真实准确地填报个人资料，如所填信息与事实不符，或提供虚假材料的，将取消报考资格，后果由报考者自负； 

3、请报考者仔细阅读公告和报考岗位资格条件，完全符合报考资格条件的填写此表。

       考生签名（手写）：
附件5

政策性加分材料

根据《四川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办法》（川人社规〔2024〕3号）《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退役大学生士兵报考事业单位享受有关加分政策答复意见的通知》（川人社函〔2018〕318号）《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十部门关于实施第四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通知》（川人社发〔2021〕19号）《共青团四川省委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推动四川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川青联发〔2021〕28号）《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民政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四川省2022年公共卫生特别服务岗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卫发〔2022〕7号）《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医疗保障局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四川省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岗位招募实施方案>的通知》（川卫人教函〔2022〕84号）等规定执行相关加分。

符合加分政策规定的应聘人员，在笔试成绩（与面试成绩按比例折合前）中加分，不同加分项目可累计计算，最高不超过6分。

符合加分政策规定的应聘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

1.“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特岗教师计划”“应急岗位”“公卫特别岗”人员：服务所在地县以上团委（或人社局、教育局、卫生健康委、民政局、社工部）出具的证明、考核材料、服务合同（协议）和服务证书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2.申请加分的退役大学生士兵，须提供本人有效的《退出现役证》《优秀士兵证》《优秀士官证》《优秀义务兵证》《优秀学员证》等有关奖励证书（证章）和全日制专科及以上毕业证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退役大学生士兵是指入伍时取得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普通大学生专科及以上学历、或者入伍时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普通班在校在读生，且具有两年以上服役经历并按规定办理了退役手续的退役士兵）。

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以及从机关事业单位辞职、辞退、辞聘、解聘等人员，不享受加分政策。



